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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解读

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模式 普通类设45个院校专业组志愿数

■新快报记者 王娟 实习生 李敏然 蔡卓言 林堃 通讯员 粤考宣

广东省 2023 年普通高校招生实行院

校专业组平行志愿投档录取模式（下称

“平行志愿”），是指在某个规定的录取批

次中，允许考生填报若干个平行但有顺序

排列的院校专业组志愿，按照“分数优先、

遵循志愿”的原则，根据考生高考成绩高

低排序和院校专业组志愿先后顺序投档，

投出档案均视为第一志愿，由高校择优录

取。

院校专业组平行志愿投档是以院校

专业组为投档单位，按照“分数优先、遵循

志愿”的原则，实行一次性投档。平行志

愿投档时，按考生投档分从高分到低分排

序，依次检索考生所填院校专业组志愿。

只要考生所填报的院校专业组志愿中被

检索到符合投档条件的院校专业组，即向

该院校专业组投档。投档后，其他所填报

的院校专业组无效。如没有出现符合投

档条件的院校专业组，则不能投档。上述

过程完成后，无论档案是否投出，均视为

该考生已享受了本批次平行志愿投档机

会。如果考生档案投档到某院校专业组

后，因故被退出，将不再补投到该批次平

行志愿的其他院校专业组。

今年，高校招生录取工作依然实行计

算机远程网上录取，录取过程的投档、审

录、退档，以及计划管理等均在网上进行，

考生录取结果以加盖广东省招生委员会办

公室录取专用章的录取名册为准。高校根

据录取名册发放录取通知书。

根据安排，广东省在提前批军检类、

非军检类，教师、卫生专项计划，普通类

（物理、历史），艺体统考类实行平行志愿

投档录取。艺术统考+校考、统考合格、校

考类院校（专业）暂不实行平行志愿，仍实

行顺序志愿投档录取。

广东省高考志愿填报实行院校专业组模式、采

取网上填报的方式。考生须在认真阅读高校招生章

程和广东省招生工作规定后，选择报考高校、院校专

业组及组内专业志愿，考生的选考科目、特征条件须

与所选择的院校专业组（专业）志愿要求相符。

考生须在省招生办网上志愿填报系统填报并

确认志愿信息，志愿信息一经网上确认，任何人不得

更改。考生务必要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公开

平台”或院校指定网站查询拟填报院校招生章程的

详细内容，注意高校、院校专业组及组内专业的限报

条件，因未查看院校招生章程，导致不掌握院校招生

要求产生的后果由考生负责。

考生根据教育部和省招生委员会有关规定，结

合自己选考科目情况、考试成绩排位、身体条件及

高校招生章程有关要求，合理填报志愿。填报志愿

时，须充分考虑志愿风险，因志愿填报不合理或不

符合院校专业组招生要求而落选，由考生本人承担

责任。

普通高中应届考生填报志愿时，计入高考总成绩

的3门选择性考试科目对应的合格性考试科目成绩均

须合格，方可投档。否则，其填报高校志愿无效。

符合相关高校特殊类型招生（含高校专项计

划、高水平运动队、高水平艺术团、综合评价录取试

点等）报考资格并经公示的考生，省招生办公室将

符合条件并填报志愿的考生全部一次性投档给有

关高校，高校根据考生高考成绩、加分分值，按照本

校公布的招生章程确定录取名单，省招办教育部有

关规定和高校录取原则审核。

高考加分和优先录取政策按

《广东省招生委员会关于进一步

调整广东省高考加分项目和加强

管理工作的通知》（粤招〔2015〕6

号）执行。所有高考加分项目及

分值均不得用于高校不安排分省

招生计划的艺术类专业、高水平

艺术团、高水平运动队、高校专项

计划等招生项目。

平时荣获二等功或者战时荣

获三等功以上奖励军人的子女，

一至四级残疾军人的子女，因公

牺牲军人的子女，驻国家确定的

三类以上艰苦边远地区和西藏自

治区，解放军总部划定的二类以

上岛屿工作累计满20年军人的子

女，在国家确定的四类以上艰苦

边远地区或者解放军总部划定的

特类岛屿工作累计满 10 年军人

的子女，在飞或停飞不满1年或达

到飞行最高年限空勤军人的子

女，从事舰艇工作满20年军人的

子女，在航天和涉核岗位工作累

计满15年军人的子女，参加全国

统考录取并达到有关高校投档要

求的，应予以优先录取。

公安烈士、公安英模和因公

牺牲、一级至四级因公伤残公安

民警子女参加全国统考录取的，

按照《公安部 教育部 关于进一

步加强和改进公安英烈和因公牺

牲伤残公安民警子女教育优待工

作的通知》（公政治〔2018〕27 号）

的有关规定执行。国家综合性消

防救援队伍人员及其子女参加全

国统考录取的，参照军人有关优

待政策执行。退出部队现役的考

生、残疾人民警察参加全国统考

录取并达到有关高校投档要求

的，在与其他考生同等条件下优

先录取。经共青团中央青年志愿

者守信联合激励系统认定，获得

5A级青年志愿者的，达到有关高

校投档要求的，在与其他考生同

等条件下优先录取。

符合高考加分资格的考生，

必须经本人申报、有关部门审核，

并经广东省招生委员会办公室公

示后无异议方能予以认可。凡申

报普通高考加分资格的考生，必

须按要求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逾期未申报的，不得补报，视为自

动放弃加分资格。未经公示的，

不能获得相关加分资格。同时取

得多项加分的，只能取其中幅度

最大的一项分值。

2023
年 是 广 东 实 行

“新高考”的第三
年，今年报名参加广
东夏季高考的考生近
73.9万人，实考约70万
人。根据安排，今年广东
高考成绩将于 6月 25日
前正式公布。

今年，广东普通高校招
生实行院校专业组平行志
愿投档录取模式，以院校专
业组为投档单位，按照“分
数优先、遵循志愿”的原
则，实行一次性投档，高
校择优录取。今年高招
录取有哪些具体规则，
哪些需要重点关注，
一起来看看吧。

本科和专科录取批次普通类（物理、

历史）均设 1 个平行志愿组，分别设置 45

个院校专业组志愿数，每个院校专业组设

6个专业志愿和1个是否服从专业调剂选

项。艺体类统考设1个平行志愿组，设20

个院校专业组志愿，每个院校专业组设6

个专业志愿和 1 个是否服从专业调剂选

项。

平行志愿投档原则为“分数优先，遵

循志愿”。按考生成绩排序情况从高到低

检索，排序高的优先检索，再按考生填报

的院校专业组志愿依次逐个检索投档；术

科考生须文化课总成绩（含政策性照顾加

分）和术科统考成绩双上线。

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各批次均实行一

次性投档，缺档院校不即时补档，缺额计

划参加征集志愿录取。各批次院校志愿录

取结束后，省招生办公室视情况公布未完

成招生计划的院校专业缺额情况及填报征

集志愿的资格线，面向未被录取的当批次

资格线上考生统一组织征集志愿录取。

录取分数线的确定方面，普通类分物

理、历史两类分开划线；艺体类不分物理、

历史，按计划类别统一划线。

各批次录取过程中，如院校未完成招

生计划，且缺额较大的，省招生办公室视

情况组织多次征集志愿。要提醒的是，考

生网上填报并经确认的志愿，任何机构和

个人不得更改。已被高校录取的考生不

得退回再改投其他院校专业组志愿。

院校专业组平行志愿投档录取

志愿设置 普通类设45个院校专业组志愿

填报志愿 结合选考科目、成绩排位等合理填报

高考评卷结束后，按普通类（物理）、普通类（历

史）、艺体类（分体育类、音乐类、美术类、书法类、舞蹈

类、广播电视编导类、播音与主持类）及考生成绩总分

从高到低排序，并在公布成绩同时予以公布。符合政

策加分的考生，排序时以文化课总成绩加照顾加分，并

按规则合成分值后参与排序。

根据考生高考成绩合成总分(含政策性加分)从

高到低确定投档位序。合成总分(含政策性加分)相

同时，比较“3+1+2”考试科目总分（不含政策性加分）

高低，高者优先。“3+1+2”考试科目总分（不含政策性

加分）仍相同时，按以下原则进行排列：第 1 位序，

比较语文加数学两门合计成绩高低，高者优先；第2

位序，比较语文和数学两门中的单科较高成绩高低，

高者优先；第3位序，比较外语成绩高低，高者优先；

第4位序，普通类专业按选考物理、历史分开两类比

较物理或历史成绩高低，高者优先；艺体类专业比较

术科统考成绩高低，高者优先；第5位序，比较两门再

选科目中的单科较高成绩高低，高者优先；第6位序，

比较两门再选科目中的单科次高成绩高低，高者优

先；第7位序，单科成绩均相同的同时投档。

分值计算与排序 以高考成绩合成总分确定投档位序

高考加分 须本人申请 审核公示后方能认可


